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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会议须知

为方便债权人有序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债权人权利，特制订会议须知如下：

一、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及聚集，本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

年10月14日采用线上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

二、2020年10月14日13时30分会议开始，参加网络会议的债权人可使用已向

管理人确认并在“锐破”破产案件管理系统中绑定的本人信息进行实名认证，实

名认证通过后，债权人登陆微信小程序“破产会议”点击进入“苏州金球地产有

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点击会议进入到会议详情，点击播放按钮可观看在

线会议直播视频。

三、债权人进入会议详情，可查看当前会议的投票事项，并在规定的时间段

内点击投票按钮“【同意】、【反对】、【弃权】”对当前进行中的表决事项进

行投票表决。

四、参加网络债权人会议的人员应为债权人本人或已取得债权人合法授权的

代理人，参会人员应通过实名认证，提交认证的手机号码应为本人身份证注册的

手机号码，并在2020年10月12日17时前通过微信小程序“破产会议”进行实名注

册并登陆测试。若因债权人及其代理人提供的信息不一致或未经实名认证，导致

无法参会的，责任自负。

五、如债权人参加网络债权人会议确有困难的，可提前与管理人联系，以非

现场书面表决的方式参会，并填写书面《表决票》邮寄（地址：苏州市吴江区松

陵镇开平路500号国贸大厦12楼徐璐收）或以电子方式发送给管理人（邮箱

luna@he-partners.com或微信），《表决票》应确保管理人于2020年10月14日中

午12时之前收到。

六、关于本次债权人会议及本案的其他任何相关事宜，债权人可登陆“全国

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网址：pccz.court.gov.cn）查询会议有关信息或下载资料，

请各债权人予以关注，或向管理人工作人员进行电话咨询（联系人：徐璐、朱晓

灿，联系电话：17372669986、13771666263）。

七、如债权人、债务人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所记载债权有异议的，请填

写《对（债权表）的核查意见》提交管理人，或在会后5日内将《对（债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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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查意见》和相应证据材料送达管理人。管理人将认真审查，并在收到《对

（债权表）的核查意见》之日起3日内予以答复。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

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和调整的，异议人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

后15日内，可以依法向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诉讼。债权人、债

务人未在期限内提出异议或者诉讼的，视为对管理人的债权审核结果无异议，

管理人将据此提请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权。

八、如债权人对本次会议提交的《管理人执行职务阶段性工作报告》等会议

资料中表述的内容有异议，均可填写《征询意见表》，并在会后十五日内送达管

理人，逾期视为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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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债权人会议规范

为规范网络债权人会议的秩序，依法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网络债权

人会议的高效、有序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规定，出席线上债权人

会议人员应当遵守以下会议规范：

一、参会人员应选择庄重安静、光线适宜、信号良好且相对封闭的场所参加

线上债权人会议，不得在商场、网吧等影响会议视频效果以及娱乐场所等有损会

议严肃性的场所参加线上债权人会议。

二、参会人员应当在规定时间，根据管理人指引进行会前测试，确保参加会

议时网络稳定、畅通、视频画面清晰、音频传输流畅；确保会议环境与测试通过

后的会前测试环境一致；确保会议开始前5分钟进入视频会场。

三、参会人员在参加会议时应当确保头面部完全显示在视频画面的合理区

域，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视频画面、不得干扰在线债权人会议正常进行。

四、参会人员在参加会议时应当仪表整洁、着装规范。在线出现会议的管理

人、中介机构等的工作人员应按照职业着装规定着装，其他参会债权人、债务人

等应当文明着装。

五、会议期间，应当保持通讯设备静音或关闭，采用移动通讯工具参加会议

的可打开飞行模式并切换为局域网连接。会议期间服从主持人指挥，尊重礼仪，

遵守会议纪律，坐姿端正，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鼓掌、喧哗、哄闹、随意站立或走动；

（二）吸烟、进食；

（三）拨打或接听电话；

（四）中途退场或故意脱离、随意晃动视频画面；

（五）录音、录像和摄像；

（六）使用微信、微博等传播会议活动。

（七）未经会议主持人许可，随意发言或提问；

（八）其他妨碍债权人会议进行的行为。

会议参与人违反本条规定，实施上述行为的，可视情节依法采取口头警告、

训诫、或者经院长批准予以罚款、拘留。

六、会议结束后需要在线表决。

七、参会人员在会议过程中因技术、网络故障等客观原因导致中途退出会议

的，会议继续进行。参会人员应及时重新登录，已开展的会议流程不再重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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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会议议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具体流程如下：

一、法院宣读会场纪律并宣布会议开始；

二、管理人报告参加本次会议的债权人人数及代表的债权数额；

三、法院介绍案件审理经过；

四、法院宣布债权人会议的职权；

五、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

六、管理人作《管理人执行职务阶段性工作报告》《购房人权利登记专项报

告》《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一）》；

七、评估机构、审计机构作评估、审计工作阶段性说明；

八、管理人宣读《债权人委员会选任方案》《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破产

财产变价方案》《非现场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规则》，并提请债权人会议表决；

九、债权人投票（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线上网络投票和线下书面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管理人计票；

十、法院宣布表决结果；

十一、法院宣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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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所涉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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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会议职权与召集

一、债权人会议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条规定，债权人会议设主席一人，

由人民法院从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主持债权人会议。

二、债权人会议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会议行使下列

职权：

（一）核查债权；

（二）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审查管理人费用和报酬；

（三）监督管理人；

（四）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

（五）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通过重整计划；

（七）通过和解决议；

（八）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九）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十）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十一）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

债权人会议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议作成会议记录。

三、债权人会议召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债权

人会议按下列程序召集：

（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自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召开。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或者管理人、债权人委

员会、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向债权人会议主席提议时召开。

（二）召开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应当提前十五日通知已知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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